靈性的安息、能力與奉獻

一、失敗

有許多基督徒在當初受了聖靈感動時，心中都無不存著一種滿足的盼望，好像無雲的清晨，帘靜而快樂。但是，在踏在基督徒的道路不久，就有烏雲密佈。於是明朗天空頓成黑暗，也許還有一線極微弱的光，若斷若續地透出來。但是有好些光景比這黑暗更加厲害。他們自然是在爭戰中，但結果只是失敗；己的生命和外面的仇敵之爭戰之中，使他們不能得勝。因此，就灰心喪氣束手待斃的心，便慢慢地侵佔了先前的信心和光明的盼望，這是一件何等可悲的事阿！

及至他們認識了這個經歷是與神的旨意相反時，其憂愁就越發加深了。要知我們是在仇敵的爭戰之中，所以牠才能施其技倆而攪擾我們。我們既知道我們是世上的客旅，雖飄泊在風雪之中，又豈敢在這道路中尋求休息和安適的環境，在肉體中盡可忍受痛苦，而靈裏卻不該有絲毫的黑暗，如黑雲籠罩著。

使徒保羅說：「我們既由信心被判斷為公義了，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；我們也因信心藉著祂得進入這恩典，站在其中，並且歡喜快樂的在神的榮耀裏盼望著；不但這樣，我們在患難中卻也喜樂的誇耀著，因為我們知道患難會模成忍耐，忍耐就模成經歷，經歷就模成盼望；盼望總不至於羞愧，因為神的愛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，澆灌在我們心裏了。」(羅五1-5另譯)

要完全曉得基督徒的歷程，就要看腓立比書就可以知道基督徒都是充滿的，無論是處在何處環境，或被捆鎖、或即就刑，他的心思、意念、志向、目的都是仰望基督，他只願意與祂同在、與祂相似。因此，他能完全超乎環境以外，學習了在凡事上知足，在一切苦難中都不以為意，藉著祂所賜的力量，凡事都能作。

這種經歷若與許多聖徒的經歷相比，就有天淵之別。或許你說：「這是使徒的經歷，我們如何能達到呢？」也許保羅的靈歷高超，但他的經歷無論如何都不足作我們的完全模型，惟有基督才是我們一切的模型。這使徒除了他有特別恩賜以外，他的每樣屬靈福氣無不與最卑微的聖徒所得著的相同。他是神的兒女麼？我們也是。他得著赦罪之恩麼？我們也得著。他得著無價寶之後裔的靈麼？我們也得著。他是基督的肢體麼？我們也是。以所有得救的福氣類推，就知道保羅比別人並沒有得著額外的；因為他與我們都是神的復嗣，與基督聯合同作後嗣。

這種基督徒正常的經歷，能使我們裏面有不搖動的安息和喜樂，但是能得著的，正如鳳毛麟角。因此，我們願意詳細的來交通。

基督徒其所以不快樂的原因，其原因在乎他自己而不在乎神。神在基督裏為他們所預備的，他們不肯研讀尋求或忽略了繼續尋求，以致不明其自己所應得的福分而鬱鬱寡歡。許多基督徒得著了重生以後，或知道赦罪之恩以後，就心滿意足，似乎已達到目標了。所以他們開始基督徒生活是一生最得意的日子。只見他們常常熱心，光明活潑，後來不知怎樣卻逐漸地冷淡忽略了，以至毫無生趣，僅僅不屬世界就夠了。

二、同死

試以最簡單的話語來說：若基督徒只得著赦罪以外別無所求，不久便無力管教肉體的要求與撒但的試探。基督徒是需要認識與基督同死的真義，並且實際地經歷，才能得著喜樂的生活，不然，其經歷就是紛亂與失敗。

用顯淺的話來解說這個真理：我們得恩典，須知兩件事，就是罪惡和罪惡所帶來的生命，惡果與成長惡果的樹。前者已由基督的寶血解決了；洗淨罪污是沒有別的方法(來十章；約壹一7)。我們雖然藉著基督寶血洗得比雪更白，並且得重生，有新天性與新生命。但是舊人的生命仍然活著，它所有敗壞也仍活著，絲毫不能用人的方法來洗除或改良。許多基督徒在新生命中覺得無力與管教肉體，所以便發出呼聲；如同羅馬書第七章所說：「我真是苦阿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(七24)

神如何補救祂的子民，答覆他們的哀呢？這個答覆在羅馬書第六章說：「知道了這個，我們的舊人與祂(基督)同釘十字架了，使罪的本身滅絕(失效)，此後讓我們不再服事罪。因為人若死了，便得釋放(斷為公正)而脫離了罪。」(六6-7另譯)

這個「舊人」是指著在亞當裏留下的天性──肉體，肉體的天性「罪的本身」，無非是罪的真相。因此，在羅馬書第八章三節中得知神藉著基督的死已付了我們天性，而判定了肉體的罪。

使徒保羅在加拉太書中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。」(加二20)不但主耶穌在祂豐滿的恩典裏，親自掛在木頭上擔當了我們的罪孽，而且神也在祂的完全憐憫裏以基督的死與我們聯合。所以祂也判定我們本相，就是在我們的肉體裏連根帶枝都判定了罪案，這樣祂在基督的死裏賜給我們雙重的救恩，就是為了我們的罪孽並為了我們天性，兩下同判定永遠離開祂的面。

神已向我們作了這樣榮耀的見證：若我藉著恩典信入了，如同印印在心上。神的見證以基督的血為有功效，祂既證明將祂愛子的死與我們聯合，我為何不信是真的呢？為著這個緣故，使徒在羅馬書第六章十一節說：「所以你們也要算自己向罪作為死的，向神卻作為活在基督耶穌裏的。」(另譯)這是以信心的接受，實際地遵行神的啟示，作為我的根基，棄絕肉體的活動，向肉體真是死了，與基督的死有分了。換句話說：我在神面前接受了與基督同死的真理，並且從今以後，我是站在死人的地位上。

三、效驗

(1)我們得釋放

當我們接受了面一點末段的真理以後，第一個效驗：就是我們得釋放，或說：「被神判為公義，脫離罪。」(羅六7另譯)請注意重點是罪不是罪孽(因「罪」這個字是單數的，不是複數)，就是肉體「肉體中的罪」，敗壞的天性「舊人」，它不得再向我們有所要求。它仍舊住在我們裏面，直到我們行完了世路為止。當這個在肉體裏所生的「我」接受了「死」是真的，罪就無權管轄我了。從前受它的捆綁，如今得釋放了，怎麼得釋放的呢？就是用這個「死」的方法──我與基督同死。我的舊人不能再向我有所要求，因為我已經死了，脫離它的軛了。

倘若有一個死人睡在你的屋裏，你用諸般方法，想把他陷於罪中，你想：這是何等愚拙的事呢？我想：你必定說：他活著就可以，如今他死了就甚麼也不能作，甚至連撒但也無法誘惑一個死了的人。這樣看來，我們在恩典裏要時刻算自己向罪真是死了、向神卻作伙活在基督耶穌裏的。

有許多的人要下決心、立志，有的更發出了寧可死，也不肯犯罪的誓。但這些都不是出於神的方法，惟有在前面所說的，才是神的方法，也是神的奧秘。因為我們都是死了，所以要叫我們治死我們的肢體(西三5)，就是把死加在我們身上，治死耶穌的死背在我們身上，使罪與肉體的一舉一動都被治死。因為人的方法引致出家或退隱，終至捆綁更深；惟有神能叫我們得救、喜樂、自由。

(2)使我們脫離了律法

第二個效驗，就是使我們脫離了律法。保羅說：「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，在律法也是受死了，既然我們在那捆綁我們的裏面死了，現今我們可是從律法中脫清了。」(羅七4-6另譯；加二19)使徒說明了律法，只能管轄人在活著的時候。但若與基督同死，律法的權柄就失效。凡信主的人真是有福的：「因為遵行律法的，是在咒詛之下。」(加三10)原來我們的天性都是屬律法的，到了因信耶穌基督作神的兒女以後，我們那律法的心還是活著，以致許多人不認識在基督裏得釋放和自由，而每日活在無謂的嘆息的自縛之中。

或者有人要說：「我們不在律法之下，猶太人才是！我們作外邦人基督徒的難道也是麼？」這自然不能都一樣，但律法的真義，我們與猶太人本是一樣認識的。如同我受聖靈感動以後，覺得愛主之心要加增，就盡力行善，或禱告更為迫切，到了不能盡職時，就灰心喪志；細細思想；就知道這種態度，也是活在律法以下的，與猶太人無甚分別。因為律法的真義，是「你要」，而福音的真義，乃是「神要」。因此，我若在福音中加上「你要作這個那個」，豈不是把我的頸項擺在律法的軛下麼？這樣立刻就會進入失敗喪志與違心的岐路了。

那麼，我們所學習的不是律法或律法的真義，而是藉著神的恩典與基督聯合，我們已經改嫁與另一位(就是那位從死人中復活的主)，而結果子歸於神(不是行為乃是果子)。基督並無「你要」，惟有聖靈的豐滿果子代替那律法與肉體的行為(加五22-23)；「行為」是從天然生命所產生的，而聖靈的果子，乃是從神的生命所產生的。

兩者比較，其相去有天壤之別。如今知道所結給神的果子，並不是出於人的力量得來的，乃是完全出於祂(聖靈住在祂兒女裏面的工作)，於是他們就仰望祂、信靠祂，就按祂的旨意藉著我們榮耀祂。因此不是行為，乃是倚靠，是向肉體尋求果子，乃是願意基督按著神聖的權能運行在我們的裏面。

(3)勝過世界

第三個效驗，乃是勝過世界。使徒是反一班守律法的，因他們要避免逼迫，在肉體裏誇耀，所以他說「神不准許我誇耀，若要誇耀，如只誇耀我主耶穌的十字架，因著祂(或因著十字架)，世界已經同釘在我背面，我也同釘在世界的背面。」(加六14另譯)如我們在福音書中所說的：為著基督的死，這世界就公公正正的被判決了，祂被釘死完全是世界厭棄祂的憑據。這樣神藉著十字架就判定世界的罪，所以保羅與神相交，體會祂的心腸，就算這個世界已釘在他的背面，他自己也這樣釘在世界的背面，兩下都在十字架上了結了，他就被拯救脫離了世界；兩者既然同釘在十字架上，就兩者之間必不發生彼此吸引力。這世界雖充滿動人情慾的榮華宴樂，但凡以世界為被判決而在基督裏死了的人，它卻不能吸引他們。照樣，凡以自己已釘死在十字架上者，也沒有被世界所吸引。這樣看來，十字架是一種銅牆鐵壁將世界與基督徒兩相隔斷，彼此不通，並且這十字架把世界的本來面目都暴露出來。所以，凡基督的十字架的，要知道凡與世界為友的人，就是與神為敵。

(4)脫離己

末了的一個效驗，就是脫離己。保羅說「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脫離世上的小學，為甚麼仍像世俗中生活(活在其中)服從那些規條，就如不可拿、不可摸、不可嘗等類？那些事就是所謂敬虔人專心肉體的進步，實際上不是改良，乃是放縱。」(西二20-23另譯)

如今這聖經寶訓，乃叫基督徒與基督同死，完全脫離「己」，以及修道等類的要求。基督徒若承認那些要求，仍活在世界中，也就不承認事實上與基督的死聯合。因此基督徒應當不理人的看法，不承認人的權限，惟有只屬乎基督。雖然在生活上，我們要聽從官長、主人、父母，卻是為著基督安排他在順服的地位。這樣可憐的一個奴僕──基督徒──聽從主人，就是聽從主基督(西三22-25)。

所以，凡基督徒算他已經與基督同死了，就完全脫離了罪、律法、世界與己。先前是被它們所俘擄，如今卻擄掠了它們。一切仇敵都屈服了，惟有基督獨被尊崇為主。

四、經歷

或有人問說：若前面所說是實在的，何以走上這條釋放自由道路的人，寥寥無幾？答覆這個疑點，我要引證另一個問題，如同道理是可以由聽而明白的，但道理的權柄非由經歷中學習就不能得著。試舉四件事來證明：

(1)在經歷中認識肉體的性質

第一，最先的認識是在經歷中認識肉體的性質。神曾在創世記第四章已經宣告了，在新約裏又重新宣告，而反覆證明，雖然聽了神的見證，我們也無疑地稱是，但非在經歷中認識了肉體的軟弱與失敗，總是盼望在肉體中得多少好處，而想念、愛惜它直至最終地步。是的，聖徒對於肉體往往依依不捨，想它下次可以改良，若再給它時間補救，自然可以避免許多的失敗。這豈不是忘記了我們肉體，是敗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麼？惡性既是完全敗壞的，何必盼望它後來的行為能比先前進步呢？不！寧可仰望主賜給恩典保守我們不蹈前愆。若我們在經歷中認識肉體的真相，就不至再對於它有一點盼望，也察驗認識除了神能力的保守，如今與昔日的行為，仍舊是一樣的。

看羅馬書第七章所說到的人，雖然他得著生命，還不認識神完備的救恩，想要在律律法之下結果子給神。最後有甚麼結果？他所願意的善他反不作，他所恨惡的惡他倒去作；他所願意的善他反倒不作，他所恨惡的惡他反倒去作。他繼續往下說：若我所作的，他繼續又說，若我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，我就承認律法是正常的，但今可不是我所作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罪因作的。若他發覺了他的肉體(天然的生命)偏要自作自是，這樣自作自是都是罪。因此他告訴我們說：我知道住在我裏頭，我的肉體裏，並沒有良善的。他已經得著了教訓，不敢再在肉體中尋求良善。因為達到了這個地世，實在是有福了。

如今有兩個方法，使我們可以得著這個地位：不是神面前與神交通所學得的，就是在撒但面前經過許多失敗才能夠醒悟。

保羅是由前面的一個方法學得，他自己是猶太人，也是公義正直的人，他遵守神的靈而行；所以他敢說：「論到律法的義，我是無可指摘的。」然而他受的肉體欺騙了，以為在他裏頭總有好的。他曾說：「若是有人想可以靠著肉體行事，那麼我就更可以了。」到了基督將榮耀顯現給他看時，就把他完全改變了；如今他所看見的都在真光裏，神的榮耀光輝從基督的面上彰顯出來，他立刻就認識了肉體與其最得意的工作，都是毫無價值的；所以他自己說：「有甚麼於我算為有益的呢？為著基督的緣故，我都看一切都是有損的。」他實在肯定地算一切得意的事為有損，惟有得著耶穌基督為至寶。他雖然喪失了一切，也都不足介意，只求能得著基督。他專求裏面生命的主，而自然地棄絕那諸般萬惡肉體的情慾，看破了它，不過像那一株無花果樹，雖受過諸般裁培，而不能結出果子獻給神。

彼得是曾因犯罪而認識自己的肉體，他可以作為我們的鑑戒。他原是個熱心勇敢的人，以熱切愛他的主，所以當主警告祂的門徒說：「今天晚上，你們要離棄我逃走，如同經上所說：我擊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」彼得卻回答說：「若眾人都離棄你，我獨不肯離開你。」(參可十四27-29)他情願為捨去自己的生命(約十三37)。他怎麼能產生這不搖動的信心呢？就是信靠他自己的肉體──他自己的愛。結果是甚麼？

阿！我們的己生命所表示的是何等的陰險呢！彼得一步一步的被引進深淵裏，甚至不認他的主，可憐他到了這個地步。雖然他預先就得著了主的警告，但是他體貼自己的肉體，使他進入罪惡的污泥中。是的，他的軟弱跌倒，後來顯出神的榮耀，也叫他得著造就，並且作為我們的鑑戒，讓我們認識自己的肉體，它就是在真實敬虔的使徒裏，也是毫無良善的。

我們今天若要更深認識神的救恩，就必須經過這兩種經歷之中，才能學會了同樣的功課。否則我們只有屢次失敗。因為壞樹只能結壞的果子，我若順服而接受了這個真理，就立刻與「己生命」絕交，對「己生命」絕望──惟主是獨一的倚靠。有時肉體能叫我們於無意中犯罪，但總不至於受騙到底；因為我們已學過這經歷而認識了它。當我們失敗後，在神面前省察時，就必求主恩典來保守我們。

親愛的讀者！我們熱切地把這一點來向你交通：你若沒有得著這經歷，就沒有堅固的平安。你若隨便生活，就要像以色列人在曠野試煉受督責與種種的失敗。你若接受神的見證以管教肉體的功課為真理而練達在心，就與神的性情有分，取同一的態度來反對你自己；這就如陰天而到晴天的早晨──這一天中與神親近，不論任何的試煉、憂愁，都有恩典與喜樂，如日光照耀。

(2)沒有一點力量來與肉體爭戰

第二個功課所應當學習的，就是我們並沒有一點力量來與肉體爭戰，所以使徒說：「願望雖在我們面前，但成就正當的事卻得不著、看不見，因為我願意的善，我反倒不作，而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偏去作。」(羅七18-19另譯)

親愛的讀者！這幾句話，豈不是把世上心靈的光景描寫盡致了麼？恐怕你我也都在內。有些人在許多年間是不冷不熱，毫無追求，雖沒有進到喪志的地步，然而卻隨波逐流，而無能力抵擋，遂自以為無法可救，任其浮沉而已。這種光景非但不能榮耀神，並且也不能叫自己有喜樂。這種原因就是在於倚靠自己的力量，不肯相信「自己是毫無力量的，凡事應當倚靠神」的真理。罪人不但要認識自己是不義的、污穢的、敗壞的，也要認識自己是無能力的(羅五章)。照樣，基督徒也當認識不但在他肉體裏毫無良善的，也應當認識他自己不能作一件良善的事。到了聖靈開了他眼睛的時候，他就看見歷來不斷的失敗地，都是神的教訓。如你與仇敵勇敢地戰而再戰，屢戰皆敗，然而他想只要攻而又攻，終必得勝；而不知你不是仇敵的對手，只是自視堅強罷了。請問你這樣捨己，能得著甚麼代價呢？或有人說：「我們不可以在恩典裏增長麼？重新查考仇敵的性質，就知道人的力量是無法勝過仇敵的可能呢？」

我可以肯定地說：「不！你若仍舊用這力量，就此後的失敗比先前仍是一樣。你的境遇，若以你的力量來估計，那就毫無盼望了。」但若蒙主光照改變方針，接受「無力」的原則，與棄絕你自己的力量，安息就立刻臨你的靈裏：必得著安息，就切立刻領會了你的幫助、能力與救恩都是由上面來，而不是由你肉體裏所發生的。

感謝讚美神！讓我們得知這個奧秘，這是何等的福氣？一面停止了我先前的奮鬥，一面又經歷了祂的安息。如同大衛在詩篇中說：「主是我的亮光、是我的救恩，我還怕誰呢？主是的力量、我的生命，我還怕誰呢？」(詩二十七1另譯)是的，當你認識自己是毫無力量時，就必知道神的力量，在你的軟弱裏更顯得豐富了。

(3)兩個天性

第三個功課要認識的，就是基督徒有兩個天性，一個是在亞當裏，在聖經裏稱為「肉體」、「舊人」、「罪」等名詞；還有一個是神所生的，兩者是不同的。所以約翰論到重生的天性說：「凡從神所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他裏面有神的種子，因為他是神所生的。」(約壹三9另譯)

保羅論到舊天性說：「我知道在我裏面(肉體裏面)沒有良善。」(羅七18另譯)二者之間，真是天壤之別，如今我們看見羅馬書第七章所記的那人經過這樣的經歷，就知道如何分別這兩個相反的天性。保羅說：「如今我不願的，我偏去作，這並不是我作的，是住在我裏面的罪作的。」(羅七20另譯)這樣，他認識舊天性與新天性的分別；所以保羅又說：「不再是我(以基督為我)。」(加二20)他所作的，乃是出於肉體──舊天性，就是罪；並且他也認識從前隨從這罪所受的諸般痛苦。

這個舊天性如今雖然仍活在裏面(基督徒在世之日，它是長住在裏面的)，但當視作仇敵，因這仇敵總想攔阻他良善的行為，逼迫、勉強他作諸般惡事；所以他又說：「我覺得有個律，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，便有惡與我同在。因為按我裏面的人，喜歡行屬的律(因他願意作良善的事)；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，與我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。」(羅七21-23另譯)

因此，他不但無法與仇敵(住在裏面的罪)爭戰，並且他受了控制而被屈服了。親愛的讀者！在許多的聖徒中因未曾有這種認識的，且在嘆息捆綁中寫了他們自己的經歷。比方你去讀許多敬虔門徒的日記，就充滿己生命作主，在「己生命」裏發動，若不倚靠基督的力量，就枉費心力，企圖除去裏面的惡性，以致常發疑問說：「我們若是神的兒女，何以有這樣罪惡與我們同在呢？」唉！他們誤讀了羅馬書第七章，所以有的剛享受神恩並與神同在的喜樂，而不久就又遇見最黑暗、憂愁的光景。當我們認識了我們有兩個的天性，也能分別的，雖然是蒙福了。然而還有更大的福氣，就是當我們自己的奮鬥、失敗被肢體中的罪之律所擄掠時，就應當學習棄絕自己的生命。

(4)得勝的凱歌

現在可以學習第四個功課了。肉體既以得勝，就估據了地盤；但是最後的勝負未分，失敗者還可以反攻，在這危急之中，天然生命的力量已盡、肉體的方法已絕了，就不得不向神呼求說：「我真是苦阿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神聽見了就要立刻施行拯救，同時我們的眼睛向上仰望，而勝杖就得著了。我們就必唱凱歌說：「我感謝神！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了。」人得著了救恩，就如同得著救贖是一樣的，並不是靠著自己的力量，也不是靠著自己的功勞，乃是完全靠著基督。細看羅馬書第七章的口氣，都是「我」，但結局卻看不見「我」了，以「基督」代替了「我」，真是何等蒙福的救恩！「己生命」是被斷絕了，基督是被接受了。在「祂裏面」可以求得一切的需要，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的地位是「住在耶穌基督裏面，而神又叫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智慧、公義、聖潔、救贖。」(林前一30另譯)

當聖靈的尚末完全作工以前，有一句話：「我以心裏順服神的律，我的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。」(另譯)這一句話，可以作為我們的教訓和警戒。讓我們知道：這兩個天性無論如何是住在裏面的，兩者的天性是永不改變的；雖然我們脫離了舊人的捆綁，但這肉體仍是肉體，因為任何造就是絕不能改良、進步的。這仇敵不能除去的，也不能妥協，不過我們既知道它的性質，也知道我們力量的來源，就可以儆醒防備了。

五、安息

我們現在可以說明在恩典裏的奧秘，就是被釋放的靈裏所享的福，有三種奧秘：安息、能力、奉獻。可分三點來交通。

這安息不但是平安的安息(與裏面的罪爭戰以後)，也是在靈裏流露出來的安息(實在的安息是由認識救恩的奧秘以後所反應的)。因此，在羅馬書第八章頭一句話說：「如今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裏的，就不再定罪了。」(另譯)這「不再」兩個字的範圍，不但是得著釋放了，乃是一切所定的罪都取消了。但要在這新發現的奧秘裏，就是在耶穌基督裏，才有取消一切定罪的可能，這是達到有福的目標了。我們知道這基督徒已由舊地位遷到基督裏，站在神的面前，達到那裏的新地位，死與定罪不能達到的地位。

照前面所說的，基督徒是與基督同死了，就與舊人──在亞當裏脫離了關係，如今算自己向罪已死了，也算自己是向神活在耶穌基督裏。神在基督的死裏始終定肉體裏的罪──把它的根連枝都判決了；在耶穌基督裏的生命之靈的律。所以死亡與罪只有方法管教在肉體裏的人，基督徒既不在肉體裏(八9)，而卻在聖靈裏，他的地位是充滿耶穌基督生命之靈的律了。

我們願意再說：我們是站在新的地位、是因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，所以肉體與定罪都無發言的餘地。因著基督的血已經洗淨我們一切的罪，所以在基督的死裏(我們在神的恩典裏與基督的死聯合)，肉體與罪因受了判決；如今我們在基督裏完全蒙拯救，免受判決。我們從今以後可以得安息──安息在祂裏面，並且站在祂的面前。

靈裏已發明了這個奧秘，還要發明：那叫我們不滿足而憂愁的原因是甚麼？是肉體的顯露──這顯露是在肉體裏所發生的。如今我們知道這問題不是在於我們，乃是在於基督。在基督裏，神豈有不喜悅祂麼？我們也蒙祂喜悅了，要記得因為我們是在祂裏面的，我們一切都不要管，乃是在於基督，因此我們在基督裏也蒙了神的悅納。如同祂悅納了基督一樣。我們既在祂的愛子裏被悅納，神所願望的，就無不遂心，神願意使我們在祂的新地位上毫無虧欠，因為基督就榮耀的「人」已為我們作成了救恩，我們也當完全放心，樂得在基督裏享受完全的安息。是的，神的眼睛看見祂就安息，我們的眼睛看見祂也必安息，這樣我們與神的心聯合，我們就必得著那真實不搖動的安息。

此外還有一個福分：「己」的生活既然徒然經過無比的養苦而停止了，我們只有在基督裏，喜樂地與祂同活。祂是屬我，我也是屬祂，我喜樂地追求祂屬天的榮光，就漸漸地改變了我，把我模成祂的形狀(林後三18)。祂的榮面不像摩西把帕子蒙上，乃是敞開的，我就得以模成像祂的形樣──天天長大，也盼望祂再來，一直等到像祂模樣的時候，就是在看見祂並且在祂真像裏的時候，祂必降臨。

因此，基督是我永遠的地位、是我裏面的目標、是我的模型，我要像祂模樣。我的靈裏還要尋求甚麼呢？是的，我是完全滿足了，所以我有完全的安息。正如一首詩：

「有主督夠了，我還有何求，

恩典如水長流，取之不竭，

用之不盡，一切隨我享受。」

六、能力

我們說到「能力」：「若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，你們就不在肉體裏，乃是在聖靈裏面。」(羅八9另譯)是的，凡在基督裏的，都有聖靈住在他裏面，祂是我們一切生命能力的源頭，無論是走路、爭戰、服事、敬拜等都是要倚靠祂。祂是萬福的根基，可以供應力量，可以勝過一切，否則我們必受驚慌搖動，或者你要疑問說：「我們蒙應許在基督耶穌裏，但住在我們裏面的肉體，一切肉體的活動，如何能管教呢？」問題答覆在第八章十三節：「你們若藉著靈治死身體的行為，你們就要生。」(另譯)能力就是從此分賜以反應一切難處，叫我們站在蒙召的地位上能享受神格外的恩典，並有力量拒絕一切引誘我們的罪。

再請注意！我們的身體，乃是聖靈的殿。若我們不儆醒，就必不冷不熱；必在世界中尋求快樂；或是一言一動，都是在肉體裏所發動的，這樣就必叫神的靈擔憂，辜負了祂的保守，也就不能妄求祂賜的能力。試看參孫是分別為聖的拿細耳人，在他地位上蒙神保守時，仇敵在他面前都毫無能力，猶如被踏在他下腳。但他受了那女人大利拉的迷惑，顯露了他能力來源的秘密以後，他就軟弱如同常人，就立刻慘遭仇敵之苦害。

聖靈的能力運行在基督徒身上，也是這樣。我們如常不斷地得著屬天的能力，全都在於時刻與神同行。若自己愚拙，不能分辨是非，雖在光明中，而不在光中行，雖然聖靈不離棄我們，並且祂有全能的力量，我們也不能妄想祂有何動作。若我們的眼睛不看別的，而專一地仰望基督，以祂作我們生命的目標，聖靈就不至擔憂，而且必保守我們，不論處何境地，走何路途，都叫我們作得勝者。有時肉體發動時，祂也必使我們棄絕它，認識它的仇敵，業已被神所判決。有時世界吸引我們，祂必以基督十字架的光顯給我們看，使它的吸引失效。有時撒但來引誘我們，祂也必使我們剛強，能抵擋牠，使牠離開我們逃跑了。

我們要謹慎的：就是我們切不可自高、自滿，許多人跌倒的原因，也是這樣。他們願意用人意的知覺來摸能力，既無所得，就以為他們在運行能力中還有差錯。其謬點之大，實在無有過於此者。所以主耶穌要改正這樣的錯誤，有如管教保羅(林後十二章)；祂是不得已管教祂的僕人，以荊棘的刺加在他們肉體裏，以各種的死加上在他們身上(林後四章)，以磨煉造就他們，使他們經歷自己是完全無力，然後就發現祂的能力在人的軟弱裏顯得完全。因此，當我們軟弱的時候，就成為剛強，因為軟弱會引進倚靠，惟有倚靠，才可以得著祂的能力成為剛強，而安息在祂裏面。

我們既倚靠了，就切不可注意覺得有能力。保羅寫給哥林多人說：「我在你們那裏，又軟弱、又懼怕、又甚戰兢。」(林前二3)但是由該書信並歷史的事實來看(徒十六章)，就知道當他寄居在哥林多時，正是順服神能力的道路，而有能力傳講的道。現今主的僕人，也是這樣：到了無力傳道之時，就知道正在那時主用他們成就許多救人靈魂的工作。這種歷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已成為定律。

聖經裏已有許多人可以證明，如同基甸說：「主阿！我有何能力拯救欲色列人呢？看哪！我家在瑪拿西支派中，是至貧窮的，並且我在我父家中是至微小的。」(士六15另譯)他的資格是不配蒙召奉差遣麼？看神回答說：「我實實在在的與你同在，你有我，就必攻擊米甸人如攻擊個人一般。」(士六14另譯)

是的，基甸是一無所有，但神是無所不有的，只要人覺得無有，祂就於無中生有。神的定律是這樣：若是祂要在我們裏面顯出能力，祂必先要我們棄絕人的自持或倚靠人，甚至連一切從天然而來的幫助(在工作與爭戰中)，都不需要，只要我們完完全全倚靠聖靈的大能大力。我們若以為神可以分賜能力，讓我們自己積蓄起來，隨徒取用，這也不是一種錯誤。須知神可以隨時賜能力於倚靠祂、合祂使用的人，而能力的源頭，卻仍成為膽怯。

以利亞就是這樣：在列王紀上第十八章裏，記載以利亞當前有敬拜巴力的民眾，與事奉巴力的先知，他們有王室的蔭庇，人數眾多，毫無忌憚，而他他卻只一人，既能挺身舉手向他們挑戰，因為他倚靠耶和華，求祂保護並要榮耀祂的尊名。他雖是一人，但卻有神能力的幫助，勇往直前，打倒撒但的營壘，得著榮耀的勝利。在列王紀上第十九章裏，同是一個以利亞，卻被一個惡婦耶洗別的一句話就嚇跑了！可惜他一時卻忘記了他能力的源頭，以致昨日是勇士，今天卻成了嬰孩。所以不斷地倚靠主，是絕對不可少的條件，否則便失去了能力，而有被撒但所擄掠。

神的能力，對於凡在聖靈裏的人可以完全支取的。在羅馬書第八章中，可以很清楚的看見：凡隨從靈帶領的，就靠靈治死肉體行為的人，其軟弱都有聖靈的同情與幫助，因為聖靈在他們裏面親自用說不出的嘆息替他們祈求。從別的聖經裏，也可以看見祂能叫我們勝過前面所提過的「肉體」、「世界」、「魔鬼」(加五16-25；弗六17-18；約壹二14-27)。因著祂我們能夠認識，並參透神的奧秘(林前二15)；藉著祂的能力，我們得以進到神的面前(弗二18)。總而言之，無論是行動、爭戰、作見證(徒四章)，或敬拜(弗五18-19；腓三3)，我們一切的能力，只有在聖靈裏面。

親愛的讀！你既認識這個真理，但在實行的時候，有沒有難處呢？因有許多主的兒女已經認識了自己的軟弱，卻不大的倚靠聖靈為能力的泉源。有的人相信是不錯，但缺乏信心，未能完全的支取信心；有的人行為都合乎基督徒的樣式。但凡事好像都是「求己」，我們應當反問說：前面所論的於自己是否相符？如是，我們就當立刻繼續查考，好學習如何可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實際地彰顯神的能力。若我們願意照這樣來歸榮耀主的名，不久就會看見神使用我們，但方法之大小，都看我們倚靠和順服祂的成分多少而定。

七、奉獻

現在要論到第三件事：「奉獻」。近這幾年來，教會中有許多人願意將自己奉獻與神，他們在各種的聚會中，雖有若干錯誤與真理混雜在其中。然而他們所求所願的，卻有許多已經從神裏面得著，也覺得靈恩很豐富地加給他們，這是不能否認的。

我們要記得：神待人，並不在於人的聰明，乃是看人認識自己缺欠的多少而得著。聖徒無論在何處聚會，若懇切求告、等候，神都照他們的呼求分賜。有的就得著，在神裏面得著平安與釋放的生活；他們所用的言語詞句，或仍與聖經不甚符合；或也不甚明白與主的關係如何密切，也或許不甚認識神的救贖和祂豐富的恩典，以及主再來等有福的盼望。但是如今主住在他們裏面，得著前所未有的人生新目標，主不但作了他們心目中的指望，也是他們的中心點，他們傾向於這一點真理，其結果就得著說不盡的福氣。神的兒女如何奉獻，就是合乎神的旨意，這是我們極當辨明的真理，否則就不能得著更豐滿屬靈的福氣。

如今我們應當知道甚麼是「奉獻」呢？一般的看法：不外是獻上自己完全作服事神的工夫，有時我們自願立志，把我們的頭腦、心、手、魂都獻上給主所安排。在聚會時，我們也常聽見勸勉眾人要立刻奉獻與主。這樣的聚會多顯出有神的同在，每個人來到神面前，就有發現己生命隱藏的惡，如與神相交的攔阻，常犯罪、邪僻或濫交等等都在神面前承認。自然這是可以得著更大的福氣，然而這些的經歷都不能算作「奉獻」。

第一要緊的，前面行動的，人常視作為一種能力可以達到所求的目的，但是還有一件事我們要學習的，我們已經在羅馬書第七章中說：「我願意要行的善，我偏不去行。」(七18另譯)總而言之，我們若想在自己裏面得著神的東西，就必得不著。

或說：聖經命令我們奉獻與神，作為活祭，這樣才是聖潔的、才可以蒙神悅納的，這豈不對麼？是的，但這裏所引用的經節，較之前面所提的「奉獻」的說法，卻有不同。要知道這節聖經的真意，必先認識羅馬書第六章與基督同死的意義，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了，我們就被神斷為義，脫離了罪(六1-7)。

聖經又說：「若我們與基督同死，我們就信我們與祂同活。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從死裏復活，不再死了，死了，死也不再統治，因為祂的死是一次向罪死的，但祂的活是向神活的。所以你們也要真的算自己向『罪』作為死的，向神卻是活在基督耶穌裏的。所以不要讓罪在你們會死的身體裏作王，而順服情慾，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工具；但要將自己獻給神，如同從死裏復活的，把肢體作義的工具。那麼罪就不會統治你們，因為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了。」(六8-14另譯)

所以我們不但算是與基督同死，斷為義，脫離了罪，而且算我們是在基督裏活的祭獻給神。如同基督一次向罪而死；又在祂的復活裏，同神而活著。因此脫離了罪，這身體就不再受它統治；叫我們此後不將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工具，而將我們獻給神，就有新生命的生活。

這個新生活如何能可以達到呢？是憑著立志麼？不是，我們要看見我們的舊人是與基督同死了，而聖靈在復活的基督裏，才賜與這新生命的能力。還要知道，這位使徒很鄭重地，用奴僕的樣式來解說我們的身體。如今我們既在基督的死裏有分，就不再為罪的奴僕了，乃是脫離了罪。從此，我們的肢體就獻給神作義的工具；第一步，我們是向罪算自己是死了；第二步，我們向神是在耶穌基督裏活著；這一章的真義都在第十一節裏顯露出來。

在羅馬書第十二章一節與第六章要道是聯合的。使徒說：如今我勸你們是藉著神的諸般憐憫。諸般憐憫就是救贖之恩，也在這本書信裏詳細說明了。叫我們記念神在基督裏，為著我們所作的，這位使徒為著這個緣故，勸勉我們將身體當作活祭獻上，作為聖潔的，可蒙神悅納的，也作為我們合宜的敬拜。

在第六章裏的勸勉是關乎身體，這個身體是從罪捆綁裏釋效出來；至於第八章中的教訓：如今聖靈住在我們身體裏面，這樣解明了使徒的本意。我們現在不像古時的祭司在壇上獻死的祭牲，我們乃是在聖靈的能力裏，以我們身體作活的祭牲長期的獻上；只要活在此世，都是我們作長奉獻的時期。這樣的奉獻是不是從立志而行呢不是；乃是用死的方法──是的，在羅馬書第八章十節的真義：「若是基督在你們裏面，這身體竟因『罪』死了。」(另譯)這就是說基督管治我們的身體，不要我們自己去管治，盼望以後可以詳鈿解說這事；這樣的祭物，既是聖潔可蒙神悅納的，也是我們應當作合理的敬拜。因為神賜給我們這救贖的大恩典，我們就承認虧欠祂，也就不禁要把身體歸給祂。換句話說，祂救贖了我們，我們的身體算是祂的了。認識了這個真義，自然時時刻刻願意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的祭牲，祂也就能用我們這身體，去見證祂的愛子，而榮耀祂自己。

我們若多研讀這些聖經，就會發見「奉獻」的真理。在出埃及記第二十九章：亞倫和他的兒子們作祭司所獻的禮，第一是先用洗身(出二十九4)，預表新生──由水與聖靈生的(約三5)、由聖靈用道種於心裏。第二，他們要獻贖罪祭，他們的手按在公牛頭上，表示他們的罪都歸到公牛身上，公牛被宰了以後，就把血都倒在壇角那裏，公牛的肉等等都用火燒在營外(出二十九10-14)。這樣，他們的罪消除除淨盡，才可以帶到神面前獻馨香的火祭，蒙神悅納(二十九15-18)。

還有些祭禮是他們奉獻所必須有的，就是先取點血抹在右耳垂上，又抹在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和右腳的大拇指；其餘的血都灑在壇之四角之四圍。這是預表神在基督捨己的功勞，按照祂寶血的價值，要祂的僕人們有完全的奉獻，因為他們是重價的寶血買來的，他們的身體就屬乎祂。所以他們一舉一動都要聽見神的命令，榮耀祂的名。以後又取血並膏油油(「膏油」是比「聖靈」)，彈在他們衣服上面，表示所成就的奉獻，不是靠肉體的力量，或感情的衝動，乃是從聖靈的膏油裏而來的。

從各項祭禮中，我們得著奉獻的真理。親愛的讀者要知道這些祭禮是預表基督；既然明白此點，我們再看看公羊的獻法，公羊的各小部分，與調油作的餅，一個無酵的餅，都放在亞倫的手上，並他兒子們的手上，作為搖祭，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他們的手充滿了基督。「無酵餅」(素祭)是表示基督的捨己；「燔祭」是表示祂捨己直到死地。奉獻真可以解作「充滿這手。」(二十九9另譯)這樣亞倫並他兒子們的奉獻，表示他們的手充滿了基督，只有祂作他們的奉獻，可以蒙神的悅納。我們還要知道所獻上的食物中，「胸」是指「基督的愛」，「肩膀」是指「基督的能力」；這樣，奉獻才可以持久而殷勤。

如今再看羅馬書第八章，我們可以知道奉獻雖然還有更深的意義，但所有的真理與出埃及記第二十九章是聯合的。使徒保羅說：「你們不在肉體裏，乃是在靈裏，若是這樣，神的靈就全在你們裏面，這身體就向罪死了；惟有神的靈因公義成為你的生命。」(八9-10另譯)

在第九節裏，我們是完全站在基督徒的地位(得著住在他裏面的聖靈)。若人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屬於祂，就沒有特別記號證明他是屬基督的，這話是很要緊的。無論是誰，若沒有聖靈，就不能稱為基督徒。再者，基督徒不但有神的靈住在他裏面，也有基督住在他裏面。這是基督教的奧秘(西一27)。主耶穌曾說：「聖靈要降臨的時候，你們要認識我是在父裏面，你們是在我裏面，我也在你們裏面。」

羅馬書第八章一節說：「我們是在基督耶穌裏面。」第十節就說：「基督是在我們裏面。」照這個說法，若沒有聖靈的，就不能明白；惟有在我們裏面的基督，才是我們奉獻的根基，再換句話說：因基督住在我們裏面，我們才可以從祂顯露出「奉獻」來。我們已經曾說：我們是因救恩得進入安息與能力，現在我們也要認識這第三件屬靈的福氣，就是「奉獻」。

請先注意使徒的口氣，若基督是在你們裏面，這身體就因「罪」死了；這靈就是因義成為你的生命。要明白，這就是奉獻，盼望神引導我們更多認識。當我們未歸向基督以先，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身體，我們的身體服事我們，遵著我們的心意，無論是本分、心志、娛樂，都是以己的心意主。在我們各人裏面，意志是有督率的能力；正如使徒所說：「我們從前是罪的奴僕。」(羅八16-17)我們們自己的心志是有無比的權威，嚴格來說，乃是撒但在我們肉體裏面作工，捆綁我們進入牠的網羅，實際上並非自己作主，乃是為奴。因此，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僕(約八34)唉！我們所作的非是罪；因為罪是「己作主」。不倚靠神，罪是違法的，就是無法無天，凡事都是以「己」作律法、以「己」為心志。

我們已經讀過若基督在你裏面，這身體因「罪」就死了。我們知道這個心志的活動，結局總歸於罪；但如今基督在我們裏面，我們算身體是死的，就不再給心志所驅策，惟有奉獻身給基督隨從祂意思作祂的器皿。我們若不算自己是死的，就得我們自己管治自己，其結局仍歸於罪。若基督在我們裏面，乃是換了主人，乃是靈在裏面活動。這樣的生活是每個基督徒應當知道的，若是我們願意靠著耶穌基督，就能夠滿結仁義的果子，叫榮耀、稱頌，歸與神(腓一11)。

如今再說幾點，讓親愛的讀者更覺悟這個奉獻的意義。前面曾說奉獻是在基督裏，由祂掌管我們的身體，作為祂合用的器皿。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，祂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」(加二20)使徒又說：「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，使耶穌的生，也顯明在我們身上。」(林後四10)

在這兩處的聖經，都一樣的說出基督只有在祂的門徒身上顯明出來。所不同的，就是在前面經文裏，「己」是無有──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」在後面的一節裏說：「基督的生命」得以顯明，這才是奉獻。基督不是「己」，基督是在裏面統治，藉著我們在這世上作祂榮耀的器皿，彰顯祂自己。

若我們問說基督徒所誠願的奉獻，如何能夠作到呢？我們已經解明：從神的恩典中，我們接受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作我們的代替者，神也悅納了祂作為我們的代替者。如今我們還要再進一步，就是接受祂作我們「己」的代替者。我們也要如同使徒一樣的說：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」這樣可以叫我們有力棄絕天然「己的生命」，因我們已經認識「己」是萬惡了。在我們言行之中，惟有基督是我們的意志、能力、目的、中心點。祂自己是永遠完全者，祂的聖名是要永遠稱頌的，祂引導我們走這條道路，是能達到奉獻的目的。祂在世上時，祂未曾祂自己的話、祂未曾祂自己的事；祂說話行事，都不從祂自己而來(約五19，十四10)，祂是從父而來。照樣，祂在我們裏面，在聖靈的能力之中，主宰我們的言行，作祂的見證，彰顯祂的榮耀。

但是我們有許多攔阻──祂卻都沒有，祂是完全，所以祂能說：「看見我的，就是看見父。」我們還在肉體裏，這肉體時常鼓動各種的情慾反對聖靈，要尋求機會在裏面攔阻祂的能力。前面所引的經節中有說：「在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(或作『被害而死的死』。」在羅馬書第八章說：「若我們從靈裏，治死身體各種的惡行。」(八13另譯)意思是我們若要完全地把基督顯明出來，就必時時刻刻將死加在我們身上；這都在乎我們得著聖靈才行。比方受試探，我對於試探者正要讓步，或正在徬徨不決，將陷入罪惡的時候，就要眼光眼睛從自己轉向基督，並記得我在恩典中，在祂的死裏已經有分了；就藉著聖靈棄絕肉體的要求，算自己死向罪死了；這樣就讓基督得以統治我的心。因此，聖經才有這個警告：「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。」(弗四30)若有甚麼事是體貼肉體的，就必叫祂擔當，就遮蔽了基督不得從我身上彰顯，同時也喪失能力治死肉體的惡行，甚至叫聖靈擔憂，不再提醒我們了。

因此，我雖然接受了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代替者，要不斷的奉獻自己，還要在神面前時時刻刻，習慣地判定自己是死了。這樣在凡事上就有明顯亮光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倘若我知道在裏面有甚麼不合乎光中的；就得向神承認自己的軟弱失敗，而得恢復與神交通。如此，我的奉獻才得以堅固(約壹一章)。按著天然人的思想，自己立志順服，就可以達到奉獻的目的，這顯然是錯誤的。如今我們看見的，是從接受基督作我們的代替者而起，讓祂屬天的能力與祂的真理在我們裏面，就不斷地棄絕這「己」，這完全是靠聖靈的能力，才能叫作「奉獻」、才能叫作是在神的旨意中的奉獻。

還有一件事我們要知道：這就是我們的奉獻，總是不完全的，惟有主耶穌是完全的奉獻者；祂是我們最高的標準。有人說：「我們可以完全的奉獻」。這是錯解了聖經；有的人之錯解更加厲害，以為可以用一次的決心、一次的順服，就必得著。主在受死的那一夜，祂向父神禱告說：「我為他們緣故，自己分別為聖，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。」(約十七19)祂是完全分別為聖歸主的「拿細耳人」，完全分別為聖獻給神，用新的方法把祂自己分別出來給神，作個榮耀的人，這樣祂要成為我們成聖的標準。祂說：「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(這個真理就是祂作成聖的真理，分別在榮耀裏的真理)。」這個成聖是漸進的，其進步的快慢，是照「真理」在我們心裏的能力之多少成正比。所以我們的奉獻，不是一蹴可及的。

怎樣才能進步，使徒保羅已經給我們解說了：「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，得以看見主的榮光，好像從鏡子返照，就變成主的形狀，榮上加榮，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。」(林後三18)有基督在榮耀裏，敞著在我們的靈裏，看見神豐富的榮耀在祂的臉上照耀著，有完全的德行、完全的品格、完全神的靈，完全聯於這位榮耀者裏面，並彰顯在祂的榮面中，作為我們的目標，我們全心仰望祂，一面思念、一面喜樂，從聖靈的能力，在不知不覺之中，漸漸地榮上加榮，變成主的形狀。

我們還要鄭重的說：我們都不夠完全與祂的形狀相似；因為必得見祂的真體，然後才能夠完全像祂(約壹三2)，所以只有不斷地憑著信心支取祂的聖潔。聖經裏雖也常常論到「聖潔」，但不能全都成為可以完全變成主的形狀。但聖經所題的「聖潔」，可以從神的恩典來支取，日日支取、漸漸加增；直等到我們面對面見祂真體之時，就能完全支取而來。同時，凡已經得著救贖的真理，和屬靈福氣的人，他們只有願望基督在一切之上，完全管治他們的中心與生活。

如今再簡單提出「奉獻」的聖徒之態度，他們第一是沒有自己的主意。如同使徒所說：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住在我裏面。」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這己作主是屬舊人的，我們算它是被判決了，並且棄絕它的活動。基督的旨意是我們的律法；我們是屬祂的、單獨的、單純的，為祂所使用。

第二，奉獻的基督徒要把握機會，高舉基督。看使徒保羅的見證。當他被關在監裏的時候，不久就有臨刑的可能，但我們看見他有很熱切的盼望，他在一切的事上，是不至於羞愧，並且很剛強的，無論或生或死，都要在他身上彰顯基督。「己生命」在他裏面已經治死，基督的榮光充滿他的靈。

第三，我們也要學習的，就是基督是一切的一切，祂是始也是終，是使徒生命的意志和目的──奉獻完全的目標。他還說：「活著是為基督，死了也算為有益。」兩者他一無揀選，都因基督是他的一切。

末了，就是盼望與祂同在。當我們的愛心全心仰望基督時，祂就充滿我們的靈，我們就必被引領而仰望祂，與祂同在。若你的財寶在那裏，你的心也在那裏，並且你的心愛慕與財寶也那裏。若是一奉獻的基督徒死期將至，他會如同保羅一樣的說：「離世與基督同在，這是好得無比。」若是死期仍沒有到，他就活在祂的能力裏，常存有福的盼望，一直等到主再來！就立刻與祂永遠同住。若是主說：「看哪！我要快來！」這奉獻者也會照約翰的話說：「阿們！主耶穌阿！我願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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